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停字第32號

聲  請  人  張景政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

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

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

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惟於行

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

益。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乃指行政處分之執行而言。

所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觀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甚明。行政訴訟法第116條

第3項既明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

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需對於具有執行力之行

政處分，即得作為行政爭訟標的者，受處分人方得聲請行政

法院裁定停止執行。倘無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存在或對於

不得為爭訟標的之非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即與上開

規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裁字第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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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又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條至第68

條及第92條第7項、第8項規定之行為，雖由交通勤務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舉

發，惟應由公路主管機關作成處罰之交通裁決，違章行為人

係以公路主管機關所為具有行政罰性質之裁決處分為程序標

的，提起行政訴訟。至舉發僅係對違規事實的舉報，乃舉發

單位將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項

記載於舉發通知單，並告知被舉發者，屬處罰機關裁決前的

行政行為之一，性質上為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179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

系爭機車)之車主，自民國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迄今，入

監後系爭機車由友人使用，卻一直聯繫不上友人，期間友人

將系爭機車停放在新北輔大捷運站不符合規定之地點，衍生

所附之7張交通違規罰單，聲請人現於監所服刑，並無收

入，無力繳納罰單，爰申請暫緩繳納罰單，聲請人將於114

年6月報請假釋，懇請准許於假釋獲准後再行繳納違規罰

鍰，至於系爭機車已請親友移至符合規定之停放地點等語。

四、經查，聲請人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6

月27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7月20日北市警交

字第AL0000000號、112年8月22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

號、112年9月26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3年4月10

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AL0000000號、113年4月19日

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下合稱系爭舉發通知單)，然系爭舉發通知單僅係紀錄舉

發單位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

項，其上洵無處罰事項及繳納（送）期限之記載，性質上並

非行政處分，已如前述，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自不得對於

非行政處分之系爭舉發通知單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再者，聲

請人所述無力繳納罰鍰乙節，惟縱經移送強制執行，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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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屬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

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

者，顯與「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停止執行要件未符。

綜上，聲請人之聲請於法未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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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停字第32號
聲  請  人  張景政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惟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乃指行政處分之執行而言。所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觀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甚明。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既明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需對於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即得作為行政爭訟標的者，受處分人方得聲請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倘無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存在或對於不得為爭訟標的之非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即與上開規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裁字第111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又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及第92條第7項、第8項規定之行為，雖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舉發，惟應由公路主管機關作成處罰之交通裁決，違章行為人係以公路主管機關所為具有行政罰性質之裁決處分為程序標的，提起行政訴訟。至舉發僅係對違規事實的舉報，乃舉發單位將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項記載於舉發通知單，並告知被舉發者，屬處罰機關裁決前的行政行為之一，性質上為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179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之車主，自民國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迄今，入監後系爭機車由友人使用，卻一直聯繫不上友人，期間友人將系爭機車停放在新北輔大捷運站不符合規定之地點，衍生所附之7張交通違規罰單，聲請人現於監所服刑，並無收入，無力繳納罰單，爰申請暫緩繳納罰單，聲請人將於114年6月報請假釋，懇請准許於假釋獲准後再行繳納違規罰鍰，至於系爭機車已請親友移至符合規定之停放地點等語。
四、經查，聲請人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6月27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7月20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8月22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9月26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3年4月10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AL0000000號、113年4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合稱系爭舉發通知單)，然系爭舉發通知單僅係紀錄舉發單位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項，其上洵無處罰事項及繳納（送）期限之記載，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已如前述，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自不得對於非行政處分之系爭舉發通知單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再者，聲請人所述無力繳納罰鍰乙節，惟縱經移送強制執行，其性質亦非屬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顯與「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停止執行要件未符。綜上，聲請人之聲請於法未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停字第32號

聲  請  人  張景政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

    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

    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

    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惟於行

    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

    。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乃指行政處分之執行而言。所

    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觀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甚明。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

    既明定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需對於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

    ，即得作為行政爭訟標的者，受處分人方得聲請行政法院裁

    定停止執行。倘無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存在或對於不得為

    爭訟標的之非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即與上開規定停

    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裁字第1117號裁定

    意旨參照)。

二、又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條至第68

    條及第92條第7項、第8項規定之行為，雖由交通勤務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舉

    發，惟應由公路主管機關作成處罰之交通裁決，違章行為人

    係以公路主管機關所為具有行政罰性質之裁決處分為程序標

    的，提起行政訴訟。至舉發僅係對違規事實的舉報，乃舉發

    單位將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項

    記載於舉發通知單，並告知被舉發者，屬處罰機關裁決前的

    行政行為之一，性質上為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179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之車主，自民國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迄今，入監後系爭機車由友人使用，卻一直聯繫不上友人，期間友人將系爭機車停放在新北輔大捷運站不符合規定之地點，衍生所附之7張交通違規罰單，聲請人現於監所服刑，並無收入，無力繳納罰單，爰申請暫緩繳納罰單，聲請人將於114年6月報請假釋，懇請准許於假釋獲准後再行繳納違規罰鍰，至於系爭機車已請親友移至符合規定之停放地點等語。

四、經查，聲請人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6月27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7月20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8月22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2年9月26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113年4月10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AL0000000號、113年4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L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合稱系爭舉發通知單)，然系爭舉發通知單僅係紀錄舉發單位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地點及事實等事項，其上洵無處罰事項及繳納（送）期限之記載，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已如前述，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自不得對於非行政處分之系爭舉發通知單聲請裁定停止執行。再者，聲請人所述無力繳納罰鍰乙節，惟縱經移送強制執行，其性質亦非屬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顯與「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停止執行要件未符。綜上，聲請人之聲請於法未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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